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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暨教中(一)字第 0980514494 號函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於已取得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或其他階段合格教師證書欲至本校

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加辦其他類科或其他同屬中等學校階段之科目登

記者。 

第三條 申辦對象及資格： 
一、 具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本中心校友。 
二、 具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非本中心校友，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一) 其畢業大學目前已非師資培育之大學。 
(二) 其畢業大學未有該任教專門課程之規劃。 
(三) 已取得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於本校修讀學位，修畢第二或以上中等

學校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欲以本校修習之課程認證 75%以上專門課程

學分者。 
三、 已具備另一類科合格教師證書（國民小學、幼兒園及特殊教育），經考取

本校中等學程資格後，修畢本校中等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含實地學習 54 小

時）、專門課程及學習護照之認證時數規範者。 

第四條 審查委員會任務與組成委員 
一、 為辦理加科暨加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業務，本校得設置審查委員會。 本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名，由校長兼任，並置委員若干人，由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與中心教師暨相關系所主任等組成，為無給職。 
二、 本審查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資格條件審查。 
(二) 學、經歷證件之審查。 
(三) 任教學科領域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學分表)之審查。 
(四) 相關證件之審查。 
(五) 其他有關事項之審查。 

第五條 作業程序： 
一、 繳交資料(每加註乙科皆須備齊乙份完整資料)： 

(一) 教師證書加科申請表(第二張以上教師證書)、附件十及所需附件(於本中

心網站下載填寫)。 
(二) 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申請表及表格內附件(於本中心網站下載填寫)。 



(三) 師培大學之畢業證書影印本乙份（加註與正本相符且簽名加蓋私章）。 
(四) 第一張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印本乙份（加註與正本相符且簽名加蓋

私章）。合格教師證書於民國 82年 8月 1日前取得者，另須附自取得

證書日起未中斷教學工作十年以上之服務證明文件。 
(五) 原師資培育之大學協助加科登記之公文。 
(六) 工本費：本中心校友每加註一專長酌收工本費新台幣 300 元整，非本中

心校友工本費新台幣 1000 元整。需進行專門科目認定者，每一科目酌

收工本費新台幣 500 元整。 
(七) A4 牛皮 45 元回郵信封(若不克親自取件者)。 

二、 受理期間：每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受理加科登記申請。 
三、 申請流程： 

(一) 上網至本中心網站下載加科申請表等附件，填妥資料後，備齊相關文件

至本中心資格審查、繳交費用及申請資料。 
(二) 送件申請後，以 EMAIL 通知審查結果。 
(三) 審查通過之名單將由本中心召開審查委員會議，審查期間 2 個月(補件

時間另計)，待會議審核通過後統一造冊，並送交教育部辦理。 
(四) 通過者請於通知時間內至本中心領取證書或檢附回郵信封由本中心寄

發，逾期恕不負保管之責。 

第六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依據教育部 92 年 10 月 14 日台中(三)字第 0920145078 號函，中等學校類科

合格教師修畢第二專長學分或領域專門課程者，其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

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由開設之學校開具。故符合此情形者，請於修習第二

專長學分或領域專門課程之所在學校辦理。 
二、 本中心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專門科目一覽表各科(含各領域、主修專長)所應

具備之專門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請逕至本中心網頁查詢參辦。 
三、 專門科目學分認定之規定：凡在教育部認可之大學及獨立學院所修之課科

目、學分數與本校學分對照表規定之專門科目及其學分數相同者，得申請

認證，但學分數低於本校學分對照表規定之專門科目者，不予採認；二專

及五專四、五年級所修習之學分，經本校相關系所審酌其教學目標及課程

內涵，成績及格者，得予以採計，惟採認學分數不得超過專門課程之二分

之一。 
四、 申請者在繳件且經本中心開立收據後，本中心方受理加科(加領域專長)登

記，若經審查不符合規定，概不退費。 
五、 本要點所列事項攸關自身權益，如因個人疏忽、檢附資料不全或註記不清

而造成自身權益受損，後果請自行負責。 

第七條 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